
— 1 —

中国信达关于对信达地产提供流动性支持

借款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公告

我公司董事会 2025 年第十次会议审批通过了《关于批准

公司向信达地产提供流动性支持借款所涉重大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向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信达地

产）提供不超过 100 亿元的流动性支持借款，资金专项用于

信达地产偿还到期债务本息。

信达地产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投资有限公司的控

股子公司，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和我公

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我公司金融监

管总局口径重大关联交易。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

注册名称：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

注册资本：285187.8595 万元

法人代表：邓立新

设立时间：1984 年 07 月 20 日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；投资及投资管理；物业管理；

企业管理咨询；销售建筑材料。

二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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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系我公司向信达地产提供流动性支持借款，视

实际情况分批用于其偿还到期债务本息，确保集团及子公司

流动性平稳安全，交易具有必要性。

本次交易规模、期限合理，借款利率采用市场法定价，

为资金申领日的 5 年期 LPR，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交易具

有公允性。

本次交易为我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借款，用途

合法合规，且交易完成后信达地产的负债依存度满足监管要

求，交易具有合规性。

三、关联交易审批情况

本次重大关联交易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经我公司资产负

债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批通过，12 月 16 日经

我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5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

通过后，12 月 17 日经我公司董事会 2025 年第十次会议审批

通过。2026 年 1 月 30 日，我公司与信达地产签署了 100 亿

元流动性支持借款合同。

我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，认为基于独

立判断的原则，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

东的利益，未损害中小股东利益，同意本次关联交易。

四、交易对我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

当前外部市场流动性状况合理充裕，我公司在商业银行

授信额度充足、融资渠道畅通，本次借款规模合理、风险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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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，对我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无不良影响，且向子公司提供

流动性支持借款对于集团的融资能力和流动性安全均是重

要保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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